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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有關收購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衢

州市土地使用權的公告（「該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浙江新田鋪已於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十三日與衢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衢江分局訂立有關收購事項的土地使

用權出讓合同（「該合同」）。根據該合同條款，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向衢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衢江分局支付金額人民幣 7 ,277 ,000元（ 相當於約

8,092,315港元）。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或之前支付收購事項的代

價餘額。

承董事會命

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余竹雲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及朱飛先生（行政總裁）；非執行董

事為喬曉戈先生、高劍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王

文星先生及周春生博士。

本公告內以人民幣列值之金額已按人民幣 1元兌 1.11204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

惟僅作說明用途。


